鄉鎮市公所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作業程序說明
	1、 預借款項申請及撥款作業
(一)業務單位基於業務推動需要，有即時交付現金給申請民眾之必要時，可簽請同意預借補助款。
(二)主計單位於收到業務單位預借補助款簽會案件時，應審核下列事項：
1.預借用途、預借原因、預借清理期間及金額合理性。
2.審核受款人及預借經費科目名稱正確性。
3.補助經費能否容納。
(三)預借申請案件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業務單位將簽准案移請主計單位開立支出傳票辦理撥款。
2、 受理補助款申請作業
(一)業務單位作業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請乘車費用補助案件時，應審查申請人、申請期間、票種、乘車起訖點、申請金額等是否符合「花蓮縣老人及身障者愛心乘車費用補助基準」規定，並查對身分證明文件、乘車票根及留意有無不予補助之情形。
(二) 作業人員將符合之申請案，按序號逐項記載至「辦理老人及身障者愛心乘車費用印領清冊」內。
(三) 作業人員將申請資料登錄至「OO鄉鎮市公所各項補助作業系統」，經檢核無誤後，交付現金予申請人。
3、 補助款之經費結報作業
(一)業務單位定期將「辦理老人及身障者愛心乘車費用印領清冊」、「花蓮縣政府補助(委辦)經費結報表」及相關資料辦理結報。
(二)主計單位於收到業務單位結報資料時，應審核下列事項：
1.印領清冊及結報表內容是否齊備無誤。
2.經費能否容納。
3.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
4.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三)結報案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業務單位將結報資料移送主計單位，辦理後續撥款及預付款項沖轉作業。
(四)業務單位函報花蓮縣政府當月經費結報表，年底最後一期如有經費賸餘款，併同繳回縣府。
4、 補助款之監督作業
(一)業務單位應覆核作業人員補助款發放作業是否正確及與「OO鄉鎮市公所各項補助作業系統」是否相符。
(二)業務單位應將申請票根、印領清冊及庫存現金妥為保管於適當場所。
(三)主計單位應抽核票根與請領金額是否相符，並依相關法令實地查核預借款項保管情形。

	控制重點
	1、 預借款項額度是否合理、經費能否容納。
2、 印領清冊金額乘算加總是否正確、領款人之簽章是否相符、核章是否完整；金額如有修改，是否經相關人員蓋章。
3、 經費結報資料與帳載資料是否相符。
4、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抽查作業並作成紀錄。

	法令依據
	1、 花蓮縣老人及身障者愛心乘車費用補助基準
2、 縣(市)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3、 鄉鎮市公所各類經費報支權責分工及應備支出憑證一覽表
4、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5、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6、 審計法及施行細則
7、 事務管理手冊

	使用表單
	1、 預借款項申請單
2、 印領清冊
3、 支出憑證黏存單
4、 花蓮縣政府補助（委辦）經費結報表
5、 零用金盤點表


註：表述各項法規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鄉鎮市公所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估單位：主計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1、 作業流程有效性
[bookmark: _GoBack]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鄉鎮市公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預借款項額度是否合理、經費能否容納。
(二)印領清冊金額乘算加總是否正確、領款人之簽章是否相符、核章是否完整；金額如有修改，是否經相關人員蓋章。
(三)經費結報資料與帳載資料是否相符。
(四)是否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抽查作業並作成紀錄。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